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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14年 3月 17日的會議  
 

有關第一標準薪級職系規定工作時數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第一標準薪級職系 1規定工作時數

的背景資料，並綜述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
務委員會 ")委員在過往會議上就此議題表達的意見及關注。  
 
 
背景  
 
有關公務員規定工作時數的政策  
 
2.  據政府當局所述，"規定工作時數 "指計算薪酬時所依據

的工作時數，以及計算逾時工作前所須工作的時數。基於工作

性質、運作需要及其他相關的考慮因素，不同職系的公務員有

特定的規定工作時數。同一職系或職級內的所有人員須採用相

同的規定工作時數制度，並有相同的每周規定工作時數。現時

設有兩種不同的規定工作時數制度：總規定工作時數制度和淨

規定工作時數制度。總規定工作時數制度所訂的規定工作時數

包括用膳時間，而淨規定工作時數制度所訂的規定工作時數則

不包括用膳時間。不同職系現時的規定工作時數是經過歷年演

變，並參考了相關諮詢組織 2所作的建議而釐定的。  
                                                 
1  現時共有 11個第一標準薪級職系，包括 6個共通職系 (即二級停車場管理員、

工目、產業看管員、病房服務員、一級工人和二級工人 )、4個部門職系 (即爆

炸品倉務員、園務工人、工場雜務員和理髮師 )，以及 1個一般職系 (物料供應

服務員 )。  
2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和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負責就非首長級公務員職系的薪酬及服務條件 (包括個別職系的規定工作時

數 )，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及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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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當局一直認為，由於在釐定公務員的整體薪酬福利

條件時已顧及規定工作時數，縮減某公務員職系的訂明規定工

作時數而維持其薪級表不變，等同改善該職系的薪酬及服務條

件。任何縮減個別公務員職系規定工作時數的建議，須符合無

須額外財政資源、不涉及額外人手及維持為市民提供的服務水

平等條件 (下稱 "3個先決條件 ")。此外，政府當局須顧及各項因

素，包括有關職系的工作需要、改變規定工作時數的理據，以

及對規定工作時數相同的其他職系的影響。  
 
第一標準薪級職系規定工作時數的檢討  
 
4.  政府當局應事務委員會在 2010年 11月 15日會議上提出

的要求，經參考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報告書後

提供資料，說明文職職系規定工作時數自 60年代以來的改變。

有關文件中與第一標準薪級職系有關的節錄部分載於附錄 I。  
 
5.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約有 7 500名第一標準薪級的公務

員每周淨工作時數為 45小時。政府當局在2013年 7月 15日的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表示，為回應員工的訴求，政府當局已就第一標

準薪級的規定工作時數展開檢討。當局已邀請各局／部門審慎

評估並探討縮減第一標準薪級職系規定工作時數的方案，並在

可行情況下，在符合 3個先決條件的前提下制訂試行計劃，把每

周 45小時的淨規定工作時數縮減為每周 45小時的總規定工作時

數。當局亦已要求各局／部門在 2013年第三季完結前提交初步

評估和建議。政府當局會視乎所得結果，進一步與職方討論此

事。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6.  事務委員會在 2012年 1月 16日及 5月 21日商議 "公務員的

規定工作時數 "時，以及在 2013年 7月 15日商議 "在醫院管理局每

周淨工作時數 45小時的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及扣減假期安排 "
時，曾討論與第一標準薪級職系規定工作時數有關的事宜。  
 
有關實施劃一規定工作時數的訴求  
 
7.  在 2012年 1月 16日及 5月21日討論期間，委員普遍支持團

體代表有關為全體公務員實施劃一規定工作時數 (最好為每周

44小時總工作時數 )的意見 3。部分議員認為，鑒於任何縮減規定

                                                 
3 相關的公務員協會／職工會出席 2012年 1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就 "公務

員的規定工作時數 "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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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數的建議必然會涉及額外的人手和開支，政府當局應放

寬 3個先決條件及增加人手，以應付市民對優質公共服務日漸增

加的需求，使公務員可更妥善平衡工作及餘暇的時間。為免不

同公務員職系就規定工作時數作出不健康及不必要的比較，委

員亦籲請政府當局安排每周淨工作時數為 45小時的公務員轉為

採用總規定工作時數制度，而不相應調低他們的薪酬。  
 
8.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沒有計劃為全體公務員實施劃一的

規定工作時數，並認為更恰當的做法是因應不同公務員職系的

工作性質和運作需要，釐定有關職系的規定工作時數。然而，

對於任何有合理原因和理據縮減某職系規定工作時數的建議，

政府當局均持開放態度。一如相關諮詢團體所建議，如縮減公

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則須符合 3個先決條件。  
 
9.  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正歧視每周淨規定工作時數為

45小時的公務員 (大多為初級人員 )，因為大部分其他文職職系的

每周總工作時數僅為 44小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公務員隊

伍內並無歧視。雖然政府當局重視僱員的士氣，但當局亦會考

慮其他相關因素，並會秉持在訂定公務員薪酬及服務條件時維

持與私營機構大致相若的基本原則。  
 
有關把用膳時間計作工作時數的訴求  
 
10.  在 2012年 5月 2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籲請政府

當局檢討按淨規定工作時數制度不把用膳時間計作工作時數的

做法。一名委員認為，隨着《最低工資條例》實施，政府當局

不為採用 45小時淨規定工作時數制度的公務員提供有薪用膳時

間的政策，已經變得不合時宜。  
 
1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各部門的用膳時間安排由部門首

長各自按特定的運作需要決定。公務員是按月而非按時支薪

的。採用總規定工作時數制度的公務員如須在用膳時間執行職

務，不會被視為逾時工作，亦不符合資格領取逾時工作補償。

另一方面，採用 45小時淨規定工作時數制度的公務員如在用膳

時間執行職務，則符合資格領取逾時工作補償。  
 
第一標準薪級職系規定工作時數的檢討  
 
12.  2013年 7月 15日，事務委員會討論 "在醫院管理局每周淨

工作時數 45小時的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及扣減假期安排 "。部

分委員察悉，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把屬下支援職系人員的

規定工作時數由每周 45小時的淨工作時數減至每周 44小時的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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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數。他們促請政府當局縮減任職醫管局的公務員的規定

工作時數，使他們與同級的醫管局人員享有相同待遇。  
 
13.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任職醫管局的公務員與醫管局僱

用的人員一直有不同的聘用條款和服務條件。在醫管局工作的

公務員因保留了公務員身份而須受所屬公務員職系的規定工作

時數所規限。任何縮減此等公務員規定工作時數的建議都應適

用於同一職系的所有人員，並應在顧及 3個先決條件和其他相關

因素後予以審慎考慮。為此，政府當局已就第一標準薪級職系

的規定工作時數展開檢討，並正探討可否在符合 3個先決條件的

前提下制訂方案，把該等職系每周 45小時的淨規定工作時數減

至每周 45小時的總規定工作時數。當局預期於 2013年年底或之

前完成檢討。  
 
14.  雖然部分委員對所有公務員職系採用單一規定工作時

數制度的做法有所保留，但事務委員會在會議上通過一項議

案 4，促請政府當局着手全面落實每周 44小時的總工作時數，並

以此為政府僱員的服務條件。政府當局在書面回應 5中表示，為

所有公務員劃一規定工作時數並不切實可行，但每個職系所有

人員的規定工作時數應該相同。政府當局已邀請設有第一標準

薪級職系的局／部門評估是否可在符合 3個先決條件的前提下

推行試行計劃，把這些職系每周 45小時的淨規定工作時數縮減

至每周 45小時的總規定工作時數。政府當局認為把每周總規定

工作時數定為 44小時既不切實可行，又無必要。在完成檢討後，

政府當局會考慮應否為其他每周淨工作時數為 45小時的職系進

行類似的檢討。  
 
 
立法會質詢  
 
15.  鄧家彪議員在 2013年 10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第一

標準薪級人員的規定工作時數提出口頭質詢。政府當局在答覆

中就正在進行的第一標準薪級規定工作時數檢討提供資料。  
 

                                                 
4  獲通過的議案措辭如下  ⎯⎯  

"本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着手全面落實 '每周 44小時總工時 (包括用膳時間 ) '
的政府員工服務條件，並優先為在醫院管理局工作的衞生署公務員即時落

實 '每周 44小時總工時 (包括用膳時間 ) '。 " 
5  請參閱立法會 CB(4)1011/12-13(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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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發展 

 
16.  政府當局將於 2014年 3月 17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第一標準薪級職系規定工作時數的檢討。  
 
 

相關文件 

 
17.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3年 3月 14日  
 
 
 



 

附錄 I 
 
 

文職職系規定工作時數的改變  
(節錄自立法會 CB(1)2978/10-11(01)號文件 )  

 
 

X          X          X          X          X 
 
 
薪常會第十六號報告書 (1986) 
 
  薪常會在 1986年進行一項包括所有非首長級公務員的薪酬

水平調查，以確定非首長級公務員當時的薪酬福利總值，即薪金與

附帶福利合計，是否與私營機構從事相類工作的僱員大致相若。在

考慮應否把工作時數及假期納入薪酬福利總值內計算時，薪常會在

報告書中指出政府內部當時的規定工作時數，即包括在底薪內的工

作時數，是按薪金組別而各有不同：  
 

(a) 按總薪級表支薪的大部分公務員，每周總共工作 44小時

(包括每一個八小時的工作日內的一小時用膳時間 )，即

相等於淨工作 39小時 (不包括用膳時間在內 )；以及  
 
(b) 按第一標準薪級表支薪的公務員，每周淨工作 48小時。 

 
 
薪常會第十七號報告書 (1987) 
 
2.  報告書載述薪常會鑑於按第一標準薪級表支薪與總薪級表

支薪的公務員的工作時數有明顯差異，曾於 1983年要求當局檢討第

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檢討結果確定按第一標準薪級

表支薪與總薪級表支薪的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與私營機構同等僱

員的工作時數大致相若。因應有關的檢討結果，當局建議維持當時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工作時數。薪常會在 1984年討論有關的檢討

結果後，同意當局的建議。薪常會並決定約在兩年後再次進行檢討，

以觀察私營機構在此期間的可能變動。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ps/papers/ps1115cb1-2978-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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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局在 1986年就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工作時數完成另一

次檢討，並要求薪常會就應否把這組別的公務員及當時每周規定淨

工作時數為 48小時的其他文職職系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減至每周

規定淨工作時數 45小時的建議，提供意見。由於當時正進行 1986年
薪酬水平調查，而調查結果可反映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薪酬福利

總值 (規定工作時數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與私營機構同等僱員是否

大致相若，薪常會決定押後至薪酬水平調查結果公佈後才進一步研

究有關建議。  
 
 
薪常會第二十號報告書 (1988) 
 
4.  薪常會進行的 1986年薪酬水平調查顯示，第一標準薪級公務

員的薪酬福利總值以職位價值平均數計，較私營機構的上四分位值

約少 12%，而較其平均值則約少 2.5%。當局因此徵詢薪常會意見，

以決定應否探討把這組別公務員的每周規定淨工作時數，由當時的

48小時減至 45小時，並逐漸遞減至最終 42小時；抑或是探討把第一

標準薪級表與總薪級表合併。  
 
5.  薪常會認為不應把第一標準薪級表與總薪級表合併，因為有

關建議所需費用過巨，而且會令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薪酬福利總

值高於私營機構同等僱員的水平，並偏離私營機構的做法。因此，

薪常會研究使用其他方法，使這組別公務員的薪酬福利總值，與私

營機構相等薪酬級別的上四分位值趨於一致。  
 
6.  薪常會在考慮了私營機構內相等於第一標準薪級類別僱員

的每周平均規定工作時數，以及因支付逾時工作津貼、增設職位，

以及將部分按總薪級表支薪的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同時減少所引

起的財政負擔問題後，認為把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每周規定淨工

作時數減至 45小時，使其薪酬福利總值增加約 5-6%，是實際可行而

又適宜的做法。薪常會又認為在實行這項建議後，有關部門應進行

「衡工量值」研究，以期儘量減少支付逾時工作津貼及增設職位的需

要。同時，薪常會亦建議按總薪級表支薪而當時每周規定淨工作時

數若超過 45小時的文職職系公務員，其每周規定淨工作時數相應減

至 4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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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薪常會明白如果將每周規定淨工作時數進一步減少至 42小
時，會使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福利再增加 5-6%。但鑑於有關做法

會使這組別公務員的規定工作時數較私營機構相等類別僱員的為

少，以及為使這組別員工得到一些現金利益，薪常會建議將第一標

準薪級的公務員的薪酬調高 3%，並在第一標準薪級表頂點加多一個

薪點，以把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福利再增加 5-6%。在三項措施 (即
薪酬調高 3%、在薪級表頂點加多一個增薪點，及將每周規定淨工作

時數由 48小時減至 45小時 )實施後，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的薪酬福利

總值，與私營機構相等薪酬級別的上四分位值大致相等。  
 
8.  當局由 1988年 3月 1日起，將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和按總薪級

表支薪而每周規定淨工作時數超過 45小時的文職職系公務員的每周

規定淨工作時數減至 45小時。  
 
 

X          X          X          X          X 
 



 

附錄 II 
 

第一標準薪級職系規定工作時數的檢討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員會會議  
 

2012年 1月 16日  
(議程第 IV項 ) 

議程   
 
政府當局的文件  
 
政府當局的跟進文件 (01) 
 
政府當局的跟進文件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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